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
行政确认类—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与储量登记核准

职权编码：1700-F-00100-140400

办理时限：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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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达（法定期限内）存档

承办机构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窗口（受理）

矿管科 （审查、复审）
分管领导（决定）

行政审批科（送达）
服务电话：0355-2056619

监督电话：0355-21143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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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申请；

2、评审报告；

3、专家论证意见。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
行政确认类—地质灾害治理责任认定

职权编码：1700-F-00200-140400

办理时限：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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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请

不予受理（告知理由、救济权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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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需许可：不属于本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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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申请；

2、 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
3、专家论证意见。

存档

承办机构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窗口（受理）

地勘科 （审查、复审）
分管领导（决定）

行政审批科（送达）
服务电话：0355-2056619

监督电话：0355-2114332

补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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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

决定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
行政确认类—不动产登记（城区、郊区、高新区行政辖区）

职权编码：1700-F-00300-140400----1700-F-01100-140400

办理时限：15

申 请

申请条件：

根据登记种类，按

照《不动产登记暂

行条例实施细则》

和《不动产登记操

作规范》的规定提

交申请材料，并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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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决定

送 达

□登记审核委员会

□法律法规规定的

其他情况

（公告时间不计入

规定期限）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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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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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异议

无异议

认为必要时

可就登记事

项进行公告

有特别程序的

意见反馈

承办机构：长治市公共服务中心二楼
E1-13\E17\E19\E22\E24
\E26 号窗口（受理）

各登记科科长（审核）
分管领导（作出决定）

登簿发证科（送达）
服务电话：0355-3029717

监督电话：0355-2114332


